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1月6日我局拟对以下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1月5日－2026年1月12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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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新荣合邦400MW/800MWh储能电站项目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西村乡谢家场村村北
	大同市新荣区合邦新能源有限公司
	大同市蓝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包括:

本项目400MW/800MWh储能电站分储能部分与220kV升压站部分，建设80套10000kWh储能集装箱、80套5000kVA中压逆变升压箱，配置118台40尺的电池集装箱、60台20尺的变流升压集装箱，新建2台200MVA主变，4套21Mvar无功补偿装置，新建屋外配电装置，新建电器预制舱，尺寸约26.1m×8.4m，通过1回220kV出线接入丁崖（新荣）500kV变电站220kV母线，设置一座50m3的事故油池，一座10m2的危废贮存点。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声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方法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关要求，

①一般户外，距任何反射物（地面除外）至少3.5m外测量，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②敏感建筑物户外，距墙壁或窗户外1m处，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3）监测情况

本次声环境质量现状委托内蒙古金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1日对项目厂界四周声环境进行了检测四周声环境水平昼间为（46.3～48.3）dB（A）之间、夜间为（39.6～40.8）dB（A）之间，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昼间60dB（A）、夜间50dB（A））。

2、电磁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监测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4.4”的要求，即 
①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②探头应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的高度处。 
③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距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④监测情况

本项目电磁环境现状委托内蒙古金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所在区域电磁环境现状进行了检测，由检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工频电场强度（1.025~1.757）kV/m、工频磁感应强度（0.044~0.791）μT；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处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现状监测数据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规定的工频电场强度小于4kV/m、工频磁感应强度100μT的控制限值。

3、水、生态环境

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地表水为北侧290m的淤泥河，根据《山西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DB14/67-2019）中规定，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海河流域永定河山区桑干河水系淤泥河“源头－赵家窑水库入口”段，水环境功能为一般源头水保护，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本次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引用2024年大同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中赵家窑水库水源地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由监测结果可知，除2024年1月、2月和3月因水库结冰无监测数据外，其余月份赵家窑水库水源地水质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质要求。

项目厂界外500米范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

4、防沙治沙

根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山西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大同市云州区属于防沙治沙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通知》（晋林造发【2020】30号），在防沙治沙范围内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防沙治沙范围内。加快建设步伐，尽量缩短建设工期。施工方在施工时，土方临时堆场采取表面拍实处理并在表面遮盖防尘网等，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固沙。施工过程中对施工区域进行土工布铺垫措施进行防护，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工作，防止风蚀、水蚀造成的水土流失。施工完成后在厂区空地耕作栽培、提高绿化率。采取以上措施后，可减少风蚀、水蚀造成的土壤沙化，可有效预防项目所在区的土地沙化。

5、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根据晋环规【2023】1号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办法》的通知，本办法适用范围为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行业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审核与管理。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外排，不需要申请总量控制指标。本工程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材料边角料、设备包装废弃物等，可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回收统一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统一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采取以上处置措施后，固体废物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可接受。


